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 
房屋相關扶貧政策建議 

意見書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是由一群來自不同的關注組閣包括「葵涌劏房住客聯盟」,「葵涌工廈

劏房戶關注組」,「葵涌街坊民議組」等葵涌劏房住客組成，我們一直關注現時香港的劏房問題惡化

的成因，公屋興建不足，房屋政策嚴重偏鈄及私樓租金不斷上升等問題．本聯盟一直參與本區及聯區

有關劏房或住屋相關事務的行動，未來亦會繼續關注劏房問題及倡議房屋相關政策。 

 
1. 繼續推行「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並納入恆常化津貼項目 
  公屋輪候冊申請人數高達 29 萬，政府最新表示，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超出 4.7 年，已完全違反

了政府所說的「三年上樓」的承諾，貧窮線以下不少家庭均於私人租住市場承受租金不合理的昂貴，

以致窮上加窮。聯盟表示一次過的津貼只能短暫緩和居民在租金上的負擔，但未能解決長期輪候公屋

的租戶所面對的租金及生活壓力。政府必須將該項目再推行，並納入恆常津助政策，解決低收入劏房

住戶及基層租戶的需要。有意見指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推出後可以取締關愛基金「非公屋，非

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但聯盟認為兩者的性質以及受惠對象不同，因此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計劃的訂立並不代表可以取締關愛基金項目。 
 
2. 為被逼遷基層私樓住戶提供一次性的搬遷津貼 
  自從 1998 及 2004 年撤銷租務管制後，租金不斷上升，同時租客亦面對短租約以致經常被逼遷的

問題。一些是居於天台或平台僭建劏房被屋宇署要求業主清拆而被逼遷的劏房租客；另一些則是一般

被業主無理或大幅加租的租客。基層租戶往往面對搬遷費的困難，加上 2 個月按金及一個月上期的租

屋開支，動輒過萬的負擔非一般基層可以應付。因此，建議由關愛基金為被逼遷基層私樓住戶提供一

次性的搬遷津貼，緩和基層租戶的搬遷壓力。 
 
3. 提供長期輪候租金補貼予輪候公屋超過三年仍未「上樓」的申請戶  
  聯盟表示大量基層市民被迫租住劏房越住越窮，是政府過往十年房屋政策失誤所至。政府應兌現

「3 年上樓」的承諾，對於輪候超過 3 年而未能上樓的申請人提供現金補貼。建議的補貼形式相等於

公屋每月租金與私人市場每月租金的差額，全港以劃一水平發放，為避免業主因應津貼額加租的情況，

建議政府應按季度發放。 
 
4. 由「關愛基金」向租住私人分間單位的低收入住戶直接給予租戶能源津貼 

  本港劏房租戶面對業主自行裝分錶計算電費，濫收水電費的問題，很多租約均沒有列明水電收費，

高昂的住屋開支令基層市民的百上加斤。現時政府並沒有實際的法例作保障，只依靠電力公司的《供

電則例》管制。但即使舉報了濫收情況，電力公司只會中斷電力供應，受害的反而是租戶。政府為私

人住戶的電費津貼亦只會直接到業主手中，租戶，尤其是劏房、板間房的租戶不能受惠。現時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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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能源上的開支可以說是毫無支援。 
   

聯盟認為在未有法例保障的情況下，政府應向租住私人分間單位包括劏房、板間房的低收入住戶

直接給予租戶能源津貼，形式可參考中華電力公司曾推出過的「關顧社區津貼計劃」，計劃建議由關

愛基金試行，令生活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住戶得以受惠。 
 
5. 針對基層集中的不適切居所，訂立全新《租務管制政策》 
在租金不斷上升的今天，低收入家庭只能選擇居於不適切居所如劏房、板間房和天台屋等，環境惡劣

但平均呎租卻比私人樓宇甚至豪宅都還要昂貴，這歸因於現時政府房屋供應不足、規劃欠妥的後果。

由於 2004 年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後的租務條例未能有效保障租戶，如加租幅度，續租

權等，令情況更為嚴重。本聯盟認為政府應對整項條例作重新檢討，訂立全新租務管制政策，針對現

時租金暴升的小型單位，管制所有 30 年樓齡以上的私人分間單位包括劏房、板間房、天台屋等，限

制每平方呎租金。單位的每平方呎租金按地十八區訂立不同上限，管制上限將參照差餉物業估價處的

分區的 A 類中小型私人住宅單位(實用面積少於 431 平方呎)的應課差餉租值計算出的平均呎租的數

據來釐定。（詳情請參閱本聯盟公開發佈的「租務管制方案建議」）。 
 
6.改建市區空置工廈或政府建築物，提供合乎衛生和負擔能力的「過渡性房屋」 
現時基層劏房戶面對加租或收購等問題受逼遷，往往難以重覓妥善居所，最後只能搬往另一個劏房或

天台屋居住，居住環境難以改善之餘，家庭經濟亦承受沉重壓力。本聯盟要求政府改建舊區空置的工

廈、紀律部隊宿舍、校舍單位及各種政府建築物以設立「過渡性房屋」，或是在空置土地上興建臨時

性房屋，盡量利用建築物的資源。過渡性房屋可在現時房屋供應緊張的情況下，舒緩基層的住屋甚至

是工廈劏房居民的過渡性安置問題，並為租戶提供一個合乎衛生和負擔能力的居住環境。政府亦可考

慮與地區社福團體合作，為「過渡性房屋」住客提供支援服務，改善住戶生活質素及經濟能力。 
 
7. 巿建局重建徵收土地後，撥出六成用地興建公營房屋 
巿建局徵收土地重建時，將徵回公屋用地重建為私人發展住宅的例子不少，此舉直接搶奪了緊絀的公

營房屋用地，對基層大眾的住屋供應有很大影響。政府現在經常以缺少用地為名提議開闢其他用地，

但實際上則未能有效分配現有房屋用地，甚至偏向大地產商私營發展。近期私人樓宇市場樓價回落，

但市場未見私人樓宇短缺問題出現；相反，公營房屋短缺問題卻持續嚴峻。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

員會的建議，公營與私營房屋的比例應為 6：4，因此，建議巿建局重建徵收土地後，應按社會需要，

撥出六成用地興建公營房屋，以解決巿區缺少用地的謊言，承擔基層巿民的住屋需求。而六成公營房

屋當中，公屋與居屋的比例，則可由市建局因應當區需要而判斷，建議最少一半為公屋。 

 
8.積極增建公屋供應 
公屋政策並非扶貧政策，但本港明顯出現房屋政策衍生的貧窮問題。因此，政府有必要就保障市民的

居住權而增建公屋供應，緩和貧窮問題。對政府就如何改善不適切居住環境，聯盟要求增建公屋，並

認為「上樓」才是真正解決住屋及居住環境衛生問題的方法。直至本年為止，公屋輪候人數突破歷史

新高，有超過 29 萬的輪候家庭。 
 
為了增加興建公屋的土地，聯盟要求政府把長期放於勾地表而 3 年內沒有被勾出的土地，用來興建公

屋。聯盟亦建議政府及不同的非牟利機構，包括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協會，兩者互相配合於市區找

合適的小地盤，並於重建項目地盤興建公屋及不同類型公營房屋，以增加房屋供應量供基層人士入

住。 
 






